甬信局〔2007〕88号
关于申请入驻市信息服务企业孵化平台
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降低信息服务企业的从业门槛，推动我市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根据《宁波市软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甬信局〔2006〕55号；甬财政工〔2006〕506号）和《关于申报2007年宁波市软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甬信局〔2007〕39号）的规定，我局通过市软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建设了我市信息服务企业孵化平台，浙江电信宁波分公司和中国网通宁波分公司为孵化平台的运营单位，符合条件的我市信息服务企业均可申请入驻，免费享受相关服务。现将有关事项如下：

一、服务内容

孵化平台的服务内容包括基本电信服务和增值互联网服务。

（一）基本服务

空间租用、带宽租用、主机托管、服务器托管、虚拟主机、域名服务等。

（二）增值服务

ASP服务、电子商务及其它增值服务。

二、入驻条件

申请企业必须是在宁波市辖区内注册登记，成立时间不超过1周年（以工商注册时间至申请入驻时间计算），以信息服务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对服务模式新颖，领域优势明显，技术运用领先，预期成长性好的企业优先安排入驻。

三、申请程序

（1）按照自主选择的原则，申请企业选择其中一家平台运营单位入驻，并向其入驻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确定入驻服务方案。

（2）申请企业向市信息产业局提出入驻申请，市信息产业局对企业的入驻申请和服务方案进行审核，在收到入驻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提出批复意见。

（3）平台运营单位和入驻企业根据市信息产业局的批复意见，双方签署孵化服务协议。

（4）申请企业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信息服务企业孵化平台入驻申请表、信息服务企业孵化平台服务内容申报表纸质稿各三份和电子稿各一份。

四、孵化周期

孵化时间一般为2周年，同一企业不得重复入驻孵化平台。

五、孵化力度

入驻企业平均每年享受不超过5万元额度的服务。

六、退出机制

孵化期满的企业或中途关闭的企业自动退出孵化平台。孵化平台运营单位对退出孵化平台的企业应提前三个月通知入驻企业，并做好相应服务工作。对于中途退出孵化平台的企业，服务    协议自动中止。

七、联系方法

宁波市解放北路91号市信息产业局网络与通信管理处

联系人：俞文群；联系电话：0574-87183422；
E-mail：ywq@nbit.gov.cn
浙江电信宁波分公司
联系人：俞海定；联系电话：0574-63360998；

E-mail：63051300@nbtelecom.com
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宁波分公司
联系人：张毅；联系电话：0574-27820180 ，13605740628；

E-mail：zhangyi@cnnb.com.cn 

附件：1、信息服务企业孵化平台入驻申请表
2、信息服务企业孵化平台服务内容申报表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附件1：

信息服务企业孵化平台入驻申请表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注册资本（万元）
	

	企业地址
	

	注册时间
	
	ICP证号（有则填）
	

	经营范围
	

	主要业务类型
	□网站设计制作   □宣传推广    □产品代理

□空间租用  □主机托管   □其它(请在右栏注明)

□电子商务
	其他：

	人力资源状况
	员工总数：
	博士：

	
	硕士：
	本科：

	
	大专：
	其他：

	企业简介
	

	企业发展规划
	

	联系人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注：本表由申请企业填写。
附件2：

信息服务企业孵化平台服务内容申报表

	服务类别
	服务规格
	数量
	金额
	审核结果

	
	
	
	
	

	
	
	
	
	

	
	
	
	
	

	
	
	
	
	

	
	
	
	
	

	
	
	
	
	

	
	
	
	
	

	
	
	
	
	

	
	
	
	
	

	
	
	
	
	

	
	
	
	
	

	
	
	
	
	

	合计
	
	

	申报企业负责人：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平台运营单位负责人：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信息产业局：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先由申报企业与平台运营单位商定后填写。审核结果栏由市信息产业局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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